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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 606號

聲 請 人 陳玠佑
送達代收人 廖麗齡

上列聲請人因請求損害賠償事件 ,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l14年度再易字第 8號民

事裁定 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錯誤認定再審起算時點 ,侵害

聲請人受憲法第 16條保障之訴訟權 ,爰聲請裁判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

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其聲請應自用盡審級救濟之

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為之 ;聲請不合程式

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

第 59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。又 ,憲法訴訟法

第 59條第 1項所定裁判憲法審查制度 ,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

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,認確定終局裁判解釋及適用法律 ,有誤

認或忽略基本權利重要意義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

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(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立法理由

參照)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。是人民聲請裁判憲

法審查 ,如非針對確定終局裁判就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悖離憲法基

本權利與憲法價值 ,而僅爭執法院認事用法所持見解者 ,即難謂

合於聲請裁判憲法審查之法定要件 。

三 、核聲請意旨所陳 ,僅屬以一己主觀之見解 ,爭執法院認事用法之

問題 ,尚難謂客觀上已具體敘明其憲法上權利究遭受如何不法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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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
侵害 ,及就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而言 ,系 爭確定終局裁定究有

如何牴觸憲法之處 。本件聲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所定要件

不合 ,本庭爰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華  民  國  l15  年   3  月  19  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耶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3

書記官

月

孫國慧

20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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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 法庭 裁 定

l心 年審裁字第b07號

聲 請 人 何書丞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撤銷緩刑案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暨暫時

處分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一 、本件不受理 。

二 、本件關於暫時處分之聲請駁回 。

理 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ll碎 年度撤緩更一字第 7

號刑事裁定 (下稱系爭裁定),就臺灣高等法院發回之案件 ,未踐

行程序保障 ,即作成撤銷緩刑裁定 ,已違反既判力原則 ,侵害聲

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 、人身自由權及訴訟權
,且其所適用之

刑事訴訟法第碎15條第 2項規定 (下稱系爭規定)不得再抗告限

制 ,亦違反憲法保障之訴訟權及人身自由權 ,爰聲請裁判及法規

範憲法審查暨暫時處分等語 。

二 ‵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盡

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適用

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

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 ,且情形不得補正者
,審 查庭得以

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 )第 5炒 條及第 15

條第 2項 第 7款定有明文。又 ,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所定裁判憲

法審查制度 ,係賦予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
,

認確定終局裁判解釋及適用法律
,有誤認或忽略基本權利重要意

義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
(憲

訴法第 5少 條第 1項規定立法理由參照)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

違憲之判決 。是人民聲請裁判憲法審查
,如非針對確定終局裁判



就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悖離憲法基本權利與憲法價值 ,而僅爭執法

院認事用法所持見解者 ,即難謂合於聲請裁判憲法審查之法定要

件 。

三、經查 :(一 )查聲請人曾就系爭裁定提起抗告 ,經臺灣高等法院 ll碎

年度抗字第2b50號刑事裁定 ,以其抗告無理由予以駁回 ,是本件

聲請 ,應以前開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為本庭據以審查之不利確

定終局裁定 ,合先敘明。(二 )核聲請意旨所陳 ,僅屬以一己之見

解 ,爭執確定終局裁定認事用法所持見解 ,尚難謂客觀上已具體

敘明其憲法上權利究遭受如何不法之侵害 ,及確定終局裁定與系

爭規定究有如何牴觸憲法之處 。是本件聲請與上開憲訴法所定之

要件均不合 ,本庭爰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又本件聲請既已不受

理 ,暫時處分之聲請即失所依附 ,應併予駁回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3月 20 日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陳淑婷
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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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608號

聲 請 人 甲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核發緊急保護令及聲請提審等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

規範憲法審查。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憲法法庭 ll碎 年審裁字第 1570號裁定 (下稱

系爭裁定一 )、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13年度緊家護抗字第 1號 (下

稱系爭裁定二 )、 113年度家提字第 1號民事裁定 ,及前開各裁定

所分別適用之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第 3少 條 、第 15條 、家

庭暴力防治法、提審法 (下併稱系爭規定一 )、 家事事件法第少7條

(下稱系爭規定二 )等規定 ,均牴觸憲法 ,爰聲請裁判及法規範

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關於聲請人持系爭裁定一及系爭規定一 、二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

法審查部分 :

(一 )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 ,不得聲明不服 ;對憲法法庭

或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 ,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憲

訴法第 3少 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6款分別定有明文 。

(二 )綜觀聲請人此部分之主張 ,核係對於憲法法庭審查庭之裁判聲

明不服 ,是比部分之聲請與憲訴法第 3少 條規定有違
,且無從補

正 。

三 、關於聲請人持系爭裁定二及系爭規定一 、二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

法審查部分 :

(一 )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
,經依法定程序

用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
,或該裁判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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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二)

其所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

違憲之判決 ,憲訴法第 5少 條第 1項定有明文 ;該條項所定裁判

憲法審查制度 ,係賦予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

件 ,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

有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

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,得聲請憲法法庭

就該確定終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。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

範憲法審查 ,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

所持之法律見解 ,憲訴法第 b0條第 6款定有明文。另依憲訴法

第 15條第 3項規定 ,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毋庸命

其補正 ,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;且其立法理由揭明 :

「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,聲請人就聲請

憲法法庭為判決之理由 ,⋯⋯有於聲請書具體敘明之義務 。」

故聲請人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,若未具體敘明確定終局

裁判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

情形 ,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,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。

經查 :1.聲請人曾就系爭裁定二提起再抗告 ,因被害人於訴訟程

序中死亡 ,法院依法視為程序終結並已發函通知聲請人 ,此有

電話紀錄在卷可稽 ,而得寬認系爭裁定二屬憲訴法第 5少 條第 l

項所稱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。2.系 爭規定一並未為糸爭裁定二所

適用 ,聲請人自不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。3.核比部分聲請

意旨所陳 ,無非持其主觀意見 ,泛言系爭規定二及系爭裁定二

違憲 ,尚難認對於系爭規定二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,以及系爭裁

定二就相關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

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幣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

等牴觸憲法之情形 ,已予以具體敘明 ,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

理由之情形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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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關於聲請人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l13年度家提字第 1號民事裁定

及系爭規定一 、二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部分 :

(一 )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

用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

其所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

違憲之判決 ;前項聲請 ,應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

翌日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為之 ;聲請逾越法定期限者 ,審查

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憲訴法第刃 條及第 15條第 2項第

碎款分別定有明文。又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,審查庭

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訴法第 15條第 2項 第7款亦定有明

文 。

(二 )查聲請人曾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中華民國 l13年 2月 17日 l13

年度家提字第 1號民事裁定 (下稱系爭裁定三)提起抗告 ,惟

未繳納抗告裁判費 ,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於同年 3月 b日 以同

字號民事裁定 (下稱系爭裁定四)命聲請人補繳裁判費 ,終因

聲請人逾期未補正前揭事項 ,而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l13年 碎

月 12日 同字號民事裁定 (下稱系爭裁定五 )駁回其抗告確定。

是系爭裁定三未依法用盡審級救濟 、系爭裁定四屬中間裁定
,

均非屬上開憲訴法第 5少 條第 1項規定所稱之確定終局裁判 ;

又 ,系 爭裁定五於 l13年 碎月23日 寄存送達 ,並依法於 10日

後生效 ,惟憲法法庭係於 ll碎 年 12月 22日 收受本件聲請書
,

此部分聲請已逾越前述之法定期限。

五 、綜上 ,是本件聲請與上開憲訴法規定要件均不合
,本庭爰以一致

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20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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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3

大法官 朱富美

書記官 陳淑婷
月   20    日

再



憲法法庭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 609號

聲 請 人 楊慧娟

送達代收人 陳素雯律師

上列聲請人因加重詐欺等罪案件 ,聲請裁判憲法審查。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法院 ll碎 年度台上字第 6176號刑事判決

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判決 ,聲請人誤植為裁定),以程序裁定之

外觀行實體審理 ,致實體法律爭點無從獲得救濟 ,又未就自由刑

之替代處分為任何說理 ,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、比例原則 、司

法院釋字第 b62號解釋之意旨,牴觸憲法第 8條 、第 16條規定 ,

爰聲請裁判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盡

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適用

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

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 ,且情形不得補正者 ,審查庭得以

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第 5少 條及第 15

條第 2項 第 7款定有明文。又 ,憲訴法第 5少 條第 1項所定裁判憲

法審查制度 ,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
,

認確定終局裁判解釋及適用法律 ,有誤認或忽略基本權利重要意

義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(憲

訴法第 5少 條第 1項規定立法理由參照)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

達憲之判決 。是人民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,如非針對確定終局裁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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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ll子占離憲法基本權利與憲法價值 ,而僅爭執法

院認事用法所持見解者 ,即難謂合於聲請裁判憲法審查之法定要

件 。

三 、核聲請意旨所陳 ,僅屬以一己之見解 ,爭執系爭確定終局判決認

事用法所持見解 ,尚難謂客觀上已具體敘明其憲法上權利究遭受

如何不法之侵害 ,及系爭確定終局判決究有如何牴觸憲法之處 。

是本件聲請與上開憲訴法所定之要件不合 ,本庭爰以一致決裁定

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20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陳淑婷
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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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610號

聲 請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 ,不得聲明不服 ;對憲法法庭或

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

訴訟法第 3θ 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定有明文 。

二 、查聲請人認憲法法庭 l15年審裁字第 1碎 號裁定之訴訟程序違反

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碎項等規定 ,而聲請解釋憲法 ,核屬對之

聲明不服 ,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20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陳淑婷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20 日





憲法法庭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 bl1號

聲 請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
,不得聲明不服 ;對憲法法庭或

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者 ,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

訴訟法第 3少 條及第 15條第2項 第 6款定有明文 。

二 、查聲請人認憲法法庭 115年審裁字第 31號裁定之訴訟程序違反

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碎項等規定 ,而聲請解釋憲法 ,核屬對之

聲明不服 ,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20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陳淑婷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20 日





憲法法庭 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612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教師法之抗告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。本庭

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ll今 年度抗字第 1碎3號裁定(下

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,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碎少條之 3、

第266條 (下併稱系爭規定一)、 第碎少條之 l、 第 73條 、第少8

條之碎、第 l0碎 條 、第2b5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、第炒5條 (下

併稱系爭規定二 )等規定 ,有違憲疑義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

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 月不變期問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 、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 ,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

之理由者 ,審 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法訴訟法第 5少 條、

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經查 :(一 )系 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
,聲請人

自不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。(二 )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
,其

所陳實均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無涉
,核

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。本庭爰依上開規定
,以一致決

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20 日

l

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

大法官

大法官

呂太自r

蔡宗珍

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3

書記官 陳淑婷

月   20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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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613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之抗告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

規範憲法審查。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l1碎 年度抗字第 172號裁定(下

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,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碎少條之 3、

第 2b6條 (下併稱系爭規定一)、 第碎少條之 l、 第 73條 、第少8

條之碎、第 l0碎 條 、第2b5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、第必 條 (下

併稱系爭規定二 )等規定 ,有違憲疑義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

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b個 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 、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 ,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

之理由者 ,審查庭均得以
一
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5θ 條、

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經查 :(一 )系 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 ,聲請人

自不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。(二 )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
,其

所陳實均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無涉
,核

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。本庭爰依上開規定
,以一致決

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20 日

l

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 審判長大法官

大法官

大法官

呂太郎

蔡宗珍

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1必 年 3

書記官 陳淑婷
月   20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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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 61碎 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交付法庭錄影光碟之抗告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

審查 。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11碎 年度抗字第 185號裁定(下

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,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碎少條之 3、

第266條 (下併稱系爭規定一)、 第碎少條之 l、 第 73條 、第θ8

條之碎、第 10碎 條 、第2b5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、第少5條 (下

併稱系爭規定二)等規定 ,有違憲疑義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

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 、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 ,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

之理由者 ,審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、

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經查 :(一 )系 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
,聲請人

自不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。(二 )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 ,其

所陳實均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無涉
,核

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。本庭爰依上開規定
,以一致決

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 華( 民  國   l15  年  3  月  20   日

1

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

大法官

大法官

呂太郎

蔡宗珍

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 華  民  國   l15  年  3
書記官 陳淑婷
月   20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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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 637號

聲 請 人 陳雅鈴
上列聲請人因請求確認通行權存在等事件 ,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。本庭

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法院 1l碎 年度台上字第 1碎3少 號民事裁定

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 ,聲請人誤植為判決),未充分衡酌本

案聲請人名下系爭土地之財產權 ,對土地之限制未合乎比例原則
,

爰聲請裁判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盡

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適用

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

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 ,且情形不得補正者 ,審 查庭得以

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第 5少 條及第 15

條第 2項 第 7款定有明文。又 ,憲訴法第 5少 條第 1項所定裁判憲

法審查制度 ,係賦予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,

認確定終局裁判解釋及適用法律 ,有誤認或忽略基本權利重要意

義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角蜀憲法之情形時(憲

訴法第 5θ 條第 1項規定立法理由參照)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

違憲之判決 。是人民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,如非針對確定終局裁判

就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ll子
占離憲法基本權利與憲法價值 ,而僅爭執法

院認事用法所持見解者 ,即難謂合於聲請裁判憲法審查之法定要

件 。

三 、核聲請意旨所陳 ,僅屬以一己之見解 ,爭執系爭確定終局裁定認

l



中

事用法所持見解 ,尚難謂客觀上已具體敘明其憲法上權利究遭受

如何不法之侵害 ,及系爭確定終局裁定究有如何牴觸憲法之處 。

是本件聲請與上開憲訴法所定之要件均不合 ,本庭爰以一致決裁

定不受理 。

華  民  國   l15  年   3  月  23   日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1必 年 3

書記官 陳淑婷
月   23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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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b38號

聲 請 人 游屹辰

送達代收人 楊雁絜

上列聲請人聲請補充判決暨暫時處分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一 、本件聲請補充判決告r分不受理 。

二 、暫時處分聲請駁回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認憲法法庭 l13年憲判字第 8號判決 (下稱系爭憲法

法庭判決 )有脫漏 ,聲請補充判決暨暫時處分 。其主張意旨略以

:1.系 爭憲法法庭判決主文第少項 :「 刑事訴訟法及監獄行刑法等

相關規定 ,就未達心神喪失程度之上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

者 ,欠缺不得執行死刑之規定⋯⋯┘所指 「相關規定」,未指明包

含 「執行死刑規則」,顯存有法規範標的脫漏之瑕疵
,應予補充 ;

前開瑕疵致法務部中華民國 1l碎 年 碎月 18日 修正施行之執行死

刑規則 ,未增訂 「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受刑能力有所欠

缺之受死刑之諭知者 ,不得執行死刑」規定 ;法務部於系爭憲法

法庭判決作成後 ,亦未踐行 「有關機關」應檢討修正相關規定及

不得執行死刑之義務 ;2.前開主文第 少項內容
,有 關受刑能力之

諭知 ,程序面要求嚴重不足 ,亦未賦予個案充足憲法保障
,顯有

裁判脫漏之不足 ;3.前開修正之執行死刑規則
,使聲請人生命權可

能遭受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,爰一併聲請暫時處分等語 。

二、按憲法訴訟法第碎b條準用行政訴訟法第 218條 ,再準用民事訴訟

法第 233條第 1項規定 ,訴訟標的之一部 ,裁判有脫漏者
,法院

應依聲請或依職權以判決補充之 。是當事人就憲法法庭裁判聲請

l



補充判決者 ,須以原聲請案聲請標的之一部 ,裁判有脫漏為前提 ;

如聲請補充判決之事項 ,非屬原聲請案聲請標的之一部 ,或無涉

原聲請案聲請標的 ,自 無裁判脫漏可言 ,不生判決補充問題 ,其補

充判決之聲請即於法不合 。

三 、查聲請人無非以一己主觀之見 ,主張系爭憲法法庭判決主文第 少

項內容有瑕疵或不足等語 。核其所陳 ,實與上開聲請補充判決之

要件不合 ,自 不生判決補充問題 。是本件聲請補充判決部分不合

法 ,爰依憲法訴訟法第 15條第 2項第 7款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

受理 。

四 、本件聲請補充判決部分既不受理 ,暫時處分之聲請即失所依附 ,

應併予駁回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3:月 ◢ 23 日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陳淑婷
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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